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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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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

的热门话题。 除了少数学者， 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

于新法的失败”， 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
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 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 绍兴

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 并从七个方面较为

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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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以来， 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

已是学界的主流意见。 尽管仍有不同意见甚或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 但无论

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 大都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

因一直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成果层出不穷。
除了少数学者， 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

失败”，① 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 而且从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及其变法一直被污名化， 始终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正名。
古语说 “名不正， 则言不顺”， 正名是最要紧的。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否定、 污名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元祐时期、 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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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和南宋中晚期。 从因学术观点、 政治利益的不同而引起政见分歧， 到北

宋亡国被追溯为亡国元凶， 再到南宋中后期被定为学术异端， 王安石及其变

法逐渐被打入历史的冷宫。 下面分别简述其过程， 并从七个方面为王安石及

其变法正名。

　 　 一、 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 污名化的三个阶段及

其后果

（一） 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对立主要是政见分歧。 熙宁初期虽然有御史中丞吕

诲 《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 和挂名苏洵的 《辨奸论》 对王安石的个人

攻击， 但属于极少数人的私人成见和好恶， 不代表当时的社会舆论。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司马光、 韩琦、 吕公著等反变法派的激烈抨击， 但其

言论多属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政见分歧。 用王安石 《答司马谏

议书》 中的话说， 即 “今君实 （引按： 司马光字） 所以见教者， 以为侵官、
生事、 征利、 拒谏， 以致天下怨谤也”。① “侵官” 指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 年）
二月， 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作为变法的领

导机构， 以 “掌经画邦计， 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② 由于制置三司条例

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 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 故遭到反变法派的强烈

反对， 熙宁三年五月十五日诏罢。 “生事” 指变法派为经制西夏， 于熙宁三

年支持王韶以武力取河湟、 洮水吐蕃作为断西夏右臂战略方针的活动。 “征
利” 指青苗法、 市易法征收息钱， 免役法征助役钱等。 “拒谏” 指不听从反

变法派反对新法的意见。
熙宁二年至五年、 熙宁五年至九年， 反变法派掀起两次大的 “异论”

高潮。 《宋朝诸臣奏议·财赋门·新法》 共 １１ 类 ９８ 篇， 除收入王安石的

《上神宗论本朝百年无事》 《上神宗乞戒耳目之欲而自强以赴功》， 还汇集了

熙宁二年五月至熙宁九年十一月、 元丰八年 （１０８５ 年） 四月至绍圣二年

（１０９５ 年） 九月、 元符三年 （１１００ 年）、 靖康元年 （１１２６ 年） 反变法派吕

诲、 司马光、 文彦博、 韩琦、 富弼、 张方平、 范纯仁、 吕公著、 苏轼、 李

常、 范镇、 程颢、 孙觉、 郑獬、 刘挚、 杨绘、 苏辙等人的奏议。③ 反变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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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 攻击王安石起用的变法派大都是唯

利是图的奸诈小人； 其二， 围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以及青苗法、 免役

法、 市易法、 保甲法等新政， 认为是变乱祖宗法度； 其三， 指责变法义利倒

置， 残害百姓； 其四， 反对开边生事； 其五， 辨周礼泉府之意； 其六， 指斥

新法违背初衷， 反对与民争利、 征钱收息； 其七， 反对阻沮风闻言事， 控制

台谏； 其八， 反对国家代行兼并。 尽管这些奏议多涉熙丰新法是非， 但无论

怎样讲， 此类反对或攻击的言论都属于政见分歧， 而与南宋以后对王安石及

其变法的污名化有质的不同。
元祐更化从表面上看确实将新法推翻了， 但是新法真的被推翻了吗？ 高

太后取 “元祐” 作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有深意的。 从法统上说， 高太后

只是垂帘听政， 她虽然反对新法， 但碍于情面不能公开反对， 所以司马光想

出了一个 “以母改子” 的办法， 这才有了元祐之政。 这个年号是取仁宗

“嘉祐” 和神宗 “元丰” 年号中各一个字， 意在表明元祐更化有因有革。 最

新研究显示， 元祐更化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初衷。 如青苗法放贷取息虽被推

翻， 但比旧常平仓制度有重大改进的赈济内容得以继续实施， 免役法改为差

雇并行， 保甲法也只是改了部分内容， 而将兵法基本沿袭。 又如王安石推行

的科举、 经学和教育改革， 司马光不仅不反对， 反而高度称赞是 “百世不易

之法”，① 他只是反对王安石以一家私学 “一道德” 而已。 元祐更化的最大

变化是后世所称用所谓厚重 “君子” 代替了轻率冒进的 “小人”。 这里需要

特别指出， 元祐更化是反王安石的功利思想， 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由神宗制定

的新法措施， 同时对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也没有予以否定， 反而给以很高的评

价。 苏轼为宋哲宗所写的 《王安石赠太傅》 敕中云：
朕式观古初， 灼见天命， 将有非常之大事， 必生希世之异人。 使其

名高一时， 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道， 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 足以

藻饰万物； 卓绝之行， 足以风动四方； 用能于期岁之间， 靡然变天下

之俗。②

黄庭坚说： “余尝熟观其风度， 真视富贵如浮云， 不溺于财利酒色， 一世之

伟人也。”③ 黄庭坚所说作为后世对王安石个人行止的正面评价， 可谓定评。
宋哲宗亲政绍述熙丰， 变法派开始对司马光等人污名化， 至宋徽宗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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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立 “元祐党人碑”， 更是将反变法派列为奸党， 与 《宋史·奸臣传》 相

类。 但是到南宋建立以后， 反变法派得到平反昭雪， 并且一直享誉后世。
（二） 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污名化始于靖康时期， 新兴的金朝于 １１２５ 年灭亡

辽朝以后， １１２７ 年又灭亡北宋。 宋高宗即位之初， 为摆脱他的父兄亡国造成

的政治危机， 推演新一朝的政治， 将亡国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 但是宋高

宗与靖康时期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士大夫们

反对王学独尊， 也就是反对王安石 “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 令天下学官讲

解及科场程式， 同己者取， 异己者黜”。① 这与司马光、 苏轼的意见一致， 即

“一道德” 是对的， 但不应以王安石的学说 “一道德”。 而高宗以为， 王安石

变法轻启边衅， 导致蔡京、 童贯主兵连年攻打西夏、 吐蕃， 而后又与金订立海

上之盟谋取燕云， 彻底变乱了祖宗确立的和戎之法， 最终方才有了靖康之难。
故此， 宋高宗在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 年） 命令史官重新编修 《神宗实录》，

并定下肯定元祐、 否定熙丰的基调， “惟是直书安石之罪， 则神宗成功盛德，
焕然明白”。② 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给王安石及其变法定罪， 从而

超出了学术观点和政见分歧的范畴。 据研究， 《神宗实录》 在神宗死后到宋

高宗至少有三次重修， 分别是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编修的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元

祐本 《神宗实录》、 绍圣时期重新上台的变法派编修的肯定王安石变法的绍

圣本 《神宗实录》、 绍兴时期以元祐本为蓝本重新编修的绍兴本 《神宗实

录》。 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 但是并不能否定在北宋后

期兴盛长达六十年的王安石的学术思想。 然而， 绍兴本 《神宗实录》 站在

元祐党人的立场， 对南宋人书写的绝大部分北宋历史全盘接受。 也就是说，
自南宋初期开始， 历史资料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已有了原罪的定谳。

（三） 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

北宋的亡国使得理学信徒和传人更加确信王安石新法的错误根源在王安

石新学， 再造儒家 “道德至上” 的信仰和重构社会秩序就成为南宋理学家

们的首要任务。 这一深透而又系统的双重论证的重任是由朱熹完成的。
朱熹及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斥王

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 杂糅佛道或 “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③

二是把王安石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思想理论根源， 予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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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批判。① 经过朱熹及其学生的不断努力， 在宋理宗淳祐元年 （１２４１ 年） 正

月， 理学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王安石新学从此被打入冷宫。 宋理宗在淳祐

元年下诏， 撤销王安石的官学地位， 代之以周惇颐、 程颢、 程颐、 张载、 朱

熹五人从祀孔庙， 从而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从儒家正统系列中排斥出来：
“寻以王安石谓 ‘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为万世罪人，
岂宜从祀孔子庙庭， 黜之。”② 至此， “万世罪人” 的盖棺定论是王安石及其

变法污名最终形成的标志。
由上揭示， 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和污名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这里

要特别提及元祐更化在历史上的意义变迁———元祐更化本身是高太后、 司马

光按照自己的政见对熙丰新法的反动， 只是历史的一瞬， 却被南宋乃至元、
明、 清的旧史家誉为拨乱反正、 政治正确典范加以颂扬， 成为反王安石及其变

法的 “正面教材” 得到广泛传播。 而绍兴初期和南宋中晚期政治、 学术的迫

害导致的污名化，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后世评价造成了三点极其严重的后果。
后果一， 元朝人编修的 《宋史》 在绍兴本 《神宗实录》 《四朝国史》 基

础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全盘否定性的评价，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宋史·神宗本纪》 赞云：

帝天性孝友……其即位也， 小心谦抑， 敬畏辅相； 求直言， 察民

隐， 恤孤独， 养耆老， 振匮乏； 不治宫室， 不事游幸， 厉精图治， 将大

有为。 未几， 王安石入相。 安石为人， 悻悻自信， 知祖宗志吞幽蓟、 灵

武， 而数败兵， 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未有所当， 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

之。 青苗、 保甲、 均输、 市易、 水利之法既立， 而天下汹汹骚动， 恸哭

流涕者接踵而至。 帝终不觉悟， 方断然废逐元老， 摈斥谏士， 行之不

疑。 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 变坏几尽。 自是邪佞日进， 人心日离， 祸乱

日起， 惜哉！③

其二， 《宋史·王安石传》 论曰：
朱熹尝论安石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 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被遇

神宗， 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为， 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 而安石乃汲

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 引用凶邪， 排摈忠直， 躁迫强戾， 使天下之人，
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卒之群奸嗣虐， 流毒四海， 至于崇宁、 宣和之际，
而祸乱极矣”。 此天下之公言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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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宋史》 将王安石集团的主要成员及绍述崇宁派统统打入 《奸臣

传》，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使新法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文集至元明

之际即已遗失殆尽， 再加上南宋人修北宋历史秉持 “惟是直书安石之罪”
的宗旨， 遂构成近千年来不能客观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要原因。

后果二， 由政见之争向异端学术书写的转变。 随着理学逐渐取代王学成

为官方哲学， 理学家对 “熙宁之争” 进行了系统批判， 而理学对 “熙宁之

争” 的批判话语系谱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朱

熹描述的 “熙宁之争” 与黄宗羲 《宋元学案》 描述的熙宁时代已大不一样，
历史的主角和场景一步一步移动， 被重新编排了。 北宋 “熙宁之争” 王安

石和司马光是主角， 到南宋朱熹， 二程就被放到显要的位置， 再到明清黄宗

羲等理学家， 二程竟成了 “熙宁之争” 理所当然的亮点和主角， 是儒家正

宗的代言人， 王安石成了儒家异端， 而司马光却淡出了。① 由此定谳了王安

石学术思想的原罪。
后果三， 将王安石的新法和理财思想称作聚敛之术和 “剥民兴利”，②

成为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旧史家和学人批评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要观点。 王

安石及其变法成为元、 明、 清宣扬义利道德观念最有说服力的 “反面教

材”， “崇道德而黜功利”，③ 王安石带有功利色彩的治国思想路线被彻底否

定， 直至晚清。 与此同时， 王安石也被看作典型的 “喻于利” 的 “小人”。

二、 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功绩与历史遗产

从上述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否定和污名化， 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是

基于掩饰亡国的政治需要和对立学术派别的一家之说而人为制造的， 与宋代

历史史实根本不相符， 也与中国古代后半段历史发展的史实不相符。 下面从

七个方面简要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遗产， 还原其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第一， 北宋政治变革时期是巨人辈出的时代。 所谓政治变革时期， 主要

指庆历新政至王安石变法的四五十年时间， 但是元丰八年之后， 元祐、 绍

圣、 崇宁时期仍以否定或肯定变法为政治路线， 可看作变革运动的遗绪。 从

庆历新政至王安石变法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是承先启

后的两宋文化中的最高峰。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才勃兴鼎盛可以与春秋战国时

期相媲美的时代， 是中国古代经学最大学派———宋学诞生、 兴盛的时代。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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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治变革时期是一个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
翻开历史长卷， 每朝每代都有其各自引以为豪的文化巨人， 但是像北宋

政治变革时期这样云集多位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巨人的情形则是不多见的。 这

一时期的范仲淹、 欧阳修、 司马光、 王安石、 沈括、 苏轼等人， 在诸如政

治、 文学、 史学、 经学、 科技、 艺术等多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足以彪炳

史册。①

漆侠先生在论范仲淹政治集团时曾指出， 由范仲淹、 杜衍、 欧阳修、 石

介、 余靖、 蔡襄、 尹洙、 韩琦、 富弼、 孙沔、 滕宗谅、 王益柔等人构成的政

治集团， 以及在思想和理论上支持范仲淹改革的胡瑗、 孙复、 李觏， 他们

“在思想上表现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 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之学， 创造出

了与汉学并立的宋学， 在哲学、 史学、 文学、 艺术等方面都做出了惊人的贡

献。 在范仲淹集团中， 既有出色的政治家、 军事家， 又有思想家、 史学家、
教育家， 既有诗人、 词人、 文学家， 又有艺术家。 在整个封建时代里， 前无

古人， 后无来者，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凝聚了这样多的人才， 作出这样绚

丽多彩的贡献”。②

如果把历史画卷再往后展开， 范仲淹集团积聚的人才只是变革时期的第

一个高峰， 及至庆历新政之后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孕育成熟之际， 辈出

的人才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层级涌现。 嘉祐二年 （１０５７ 年） 科举一榜人

才如井喷而出， 苏轼、 苏辙、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成员； 程颐、 程颢、 张载是

理学的奠基者； 章惇、 吕惠卿、 曾布、 王韶等人则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力

量， 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 正如爱尔维修所说： “每一

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 它就要把他们创

造出来。”③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 更是一个创

造伟大人物的时代。
第二， 变法促进了社会经济大发展。 漆侠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有 “两

个马鞍形” 发展的特点， 汉唐是第一个马鞍形的两个高点， 宋代和明中叶以

后则是第二个马鞍形的两个高点， 而王安石变法时期是两个马鞍形高点中的

最高点。
总的来说， 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力， 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发

展过程。 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 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

制的桎梏， 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 魏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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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 到隋唐有所恢复、 回升， 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

形。 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

展， 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 元代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 直至明中叶才

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 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从明中叶到清初，
社会生产力虽有所发展， 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迟缓和停滞， 从而展现了中

国封建制的式微和衰落。①

宋代铁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美国郝若贝教授 （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ｗｅｌｌ） 以宋代武器制作、 铁钱铸造和农具使用等方面消耗的铁为根据，
估计宋神宗元丰元年的铁产量在 ７􀆰 ５ 万吨至 １５ 万吨之间。 而这一年产量是

１６４０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２􀆰 ５ 倍到 ５ 倍， 同时还可与 １８ 世纪初欧洲 （包括

俄国欧洲部分） 诸国 １４􀆰 ５ 万吨到 １８ 万吨的年总产量相比。② 漆侠先生以为

如果把这个估计的最低年产量 ７􀆰 ５ 万吨改为 １５ 万吨， 可能更接近于当时宋

代的铁产量。③

第三， 变法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新高峰。 过去都说北宋后期是最腐朽、 黑

暗的时期， 事实上却是学校教育、 社会救济、 城市文明都取得前无古人的成

就的时期， 这也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不是要为蔡京、 童贯等人的恶行张目， 而是要区分蔡京、 童贯等人的贪腐

与时代发展之间的界限， 也就是说， 不能因蔡京、 童贯等人的恶行而掩盖当

时社会历史的进步。 宋人张择端所绘 《清明上河图》 和孟元老 《东京梦华

录》 充分展现了北宋徽宗时期东京开封市井生活的繁荣风貌， 即是明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日本学者加藤繁归纳宋代城市市场形态说： “到了宋

代， 作为商业区域的市的制度已经破除， 无论在场所上， 无论在时间上， 都

没有受到制限。 商店各个独立地随处设立于都城内外， 但是另一方面， 行的

制度也还有相当程度维持着， 以前存在于市的内部的同业商店的街区， 到处

看到超越了它的旧的限界。 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以及交通便利的河畔、
桥畔等处繁盛地举行。 利用寺观或其他地方一旬举行几次或一年举行几次的

定期市也时常举行。 仓库也随着方便， 自由设置。”④

宋徽宗时期， 蔡京主政， 社会救济制度有较大发展， 他把此前设置于京

师地区和其他部分地区的救济机构， 运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向全国推广：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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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初， 蔡京当国， 置居养院、 安济坊。 给常平米， 厚至数倍。 差官卒充使

令， 置火头， 具饮膳， 给以衲衣絮被。”① 宋徽宗大观、 政和年间， 扩大居

养院、 安济坊、 漏泽园建置的规模和范围： “诸城、 砦、 镇、 市户及千以上

有知监者， 依各县增置居养院、 安济坊、 漏泽园。 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

丐者， 许送近便居养院， 给钱米救济。 孤贫小儿可教者， 令入小学听读， 其

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 仍免入斋之用。 遗弃小儿， 雇人乳养， 仍听宫

观、 寺院养为童行。”② 宣和二年 （１１２０ 年）， 宋徽宗诏曰： “居养、 安济、
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 裁立中制。 应居养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 钱十文

省， 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 五文省， 小儿减半。 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 医药

如旧制。 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 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③ 居养院、
安济坊、 漏泽园等， 于是得以广泛设立于全国主要的州县。

蔡京集团对教育制度进行的大规模改革掀起了北宋第三次办学高潮， 崇

宁年间的办学规模远远超过了熙宁、 元丰时期。 崇宁元年 （１１０２ 年） 八月，
宋徽宗下诏， 令 “天下并置学养士”。④ 蔡京奉诏制定了 《诸路州县学敕令

格式》 １３ 册， 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地方办学的义务。 在大力兴办地方学校的

同时， 中央官学又增加了算学、 医学、 书画学等专科学校， 各立名额， 培养

专门实用人才。 太学继续实行三舍考选法， 并在此后十几年间废除科举考试

制度， 所有官员都从太学生中考试录用。 通过改革， 中央太学与州县学校及

小学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考选系统， 一套与现代教育的升级制相类的教育制度

建立起来了。
蔡京集团兴学的目的是通过学校统一教育， 控制士人的学术思想， 加强

文化专制。 当时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很严， 时人称蔡京 “以学校之法驭士

人， 如军法之驭卒伍， 大小相制， 内外相辖， 一有异论居其间， 则累及上下

学官， 以黜免、 废锢之刑待之”。⑤ 任何违背蔡京集团意志的学术观点， 都

将受到严厉处罚。 不过， 政府通过法令强制办学， 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教育事

业的发展。
崇宁三年， 全国在校学生总数已达 ２１ 万多人， 为普及文化教育、 更广

泛地为政府选拔官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各级学校中， 既有按成绩升级的制

度， 又有降级、 开除等处罚制度， 这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制度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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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度。
第四， 南宋承袭了王安石变法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 虽然王安石及其变

法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们否定， 并且遭到史无前例的污名

化， 但是变法派以货币、 市场为手段增加工商税收来缓解财政支绌的施政理

念， 直接影响了南宋 １５２ 年的财经政策。①

南宋中期人陈傅良对神宗以后货币和税收情况的梳理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他杂敛， 皆起熙宁， 于是有免役钱， 常平宽剩钱。 至于元丰， 则

以坊场税钱、 盐酒增价钱、 香、 矾、 铜、 锡、 、 秤、 披剃之类， 凡十

数色， 合而为无额上供， 至今为额。 至于宣和， 则以赡学钱、 籴本钱、
应奉司诸无名之敛， 凡十数色， 合而为经制， 至今为额。 至于绍兴， 则

又始以税契七分、 得产勘合、 添酒五文、 茶引、 盐袋、 耆户长壮丁弓手

雇钱之类， 凡二十余色， 合为总制， 至今为额。 最后， 则以系省不系省

经制、 有额无额上供、 赡军、 酒息等钱， 钧拨为月桩， 又至今为额。 至

所谓凑额、 籴本、 降本、 折帛、 坊场净利、 供给吏禄之类， 令项起发者

不可胜数……而渡江诸臣不惟尽循宣和横敛之旧， 又益以总制、 月桩、
令项起发。②

宁宗时， 叶适在批评南宋取民无艺时说： “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 其所

入财赋， 视宣和又再倍矣。 是自有天地， 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③

一言以蔽之， 既然王安石的新法具有原罪的定谳， 为何不奉行元祐之

政， 而要继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呢？ 显然宋高宗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污名化

暴露了他的一己之私。
第五， 赈济贫乏的变法主旨为南宋及后世继承。 中唐以来至宋前期，

儒、 佛、 道三教合流， 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特别是儒、 道

“损有余、 补不足” 思想， 对宋代实施荒政具有重要影响。 宋前中期建立较

为完备的常平仓制度， 贯穿的宗旨即春秋战国以来的平准、 轻重理论。 北宋

中期以后， 《周礼》 荒政思想日益引起宋代最高统治者和朝野士人的重视，
并得到有力的传播和推广。 王安石变法既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 也是我国历

史上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第一次全面推进荒政的有益尝试。 王安石新法中

的青苗法、 免役法、 方田均税法、 农田水利法、 保甲法等措施， 就是对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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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散利、 薄征、 驰力、 缓刑、 去盗贼等救荒之政的新发展。 因此， 也可以

说王安石变法把周、 秦、 汉、 唐以来以临灾救济和时断时续的常平、 义仓等

为主要内容的救荒之政， 提高到作为国家大政方针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阶段。
南宋以后， 王安石变法虽然遭到了否定和批判， 但是王安石变法体现出的

儒、 道 “损有余、 补不足” 精神， 仍然得到继承和发扬。 不同的只在于王

安石是用国家的力量推行荒政， 其宗旨是 “摧制兼并， 均济贫乏”，① 到南

宋更多的则是朝野士人本着 “贫富相济” 的理念， 在地方和民间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推演荒政。 像在南宋产生重大影响的朱熹社仓法， 就直接导源于王

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 而且， 常平仓的平籴功能在南宋官府和民间的仓廪制

度中， 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劝分” 由北宋以劝诱自愿

为主过渡到南宋的强制 “劝诱”， 是南宋统治者运用国家权力推行荒政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 比赤裸裸地 “摧制兼并” 隐晦了许多， 但在体现 “损有余、
补不足” 的精神实质上则是殊途同归。 南宋时期儒家的荒政思想随着理学的

发展得到极大的推广， 谈论荒政几乎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 宋宁宗嘉泰年间

（１２０１—１２０４ 年） 董煟所著讲求荒政的专门著作 《救荒活民书》， 实开中国

古代荒政文献之滥觞， 明清时期撰写的 《荒政要览》 《荒政汇编》 多以是书

为蓝本， 而清人俞森编纂的 《荒政丛书》 亦将编自是书的 《救荒全法》 置

于丛书之首。②

第六， 王安石新法与中国古代后期历史的契合。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期， 著名史家周良霄先生便详尽考察了王安石新法在后世的流布和影响。 他

说王安石的方田均税、 免役、 保甲、 科举、 青苗、 均输、 市易等主要新法，
其中前五项尽管其形式已有所变化， 内容也有所增损， 但都为后世所沿

行。③ 就是明清之际强烈反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也说：
“其元祐废之不能废， 迄至于今， 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 经义也， 保甲也；
有名异而实同者， 免役也， 保马也。”④ 清人颜元说王安石 “所行法如农田、
保甲、 保马、 雇役、 方田、 水利、 更戍、 置弓箭手于两河， 皆属良法， 后多

踵行”。⑤ 蒋士铨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诗作 《读荆公集诗》 中有句云： “立
法至今难尽改， 存心复古岂全非？” 又在 《读宋人论新法札子》 一诗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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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后来十九遵遗法， 功罪如何请自思。”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王安石新

法控制和稳定社会基层的措施保甲法、 免役法从南宋一直沿袭到晚清， 保甲

法甚至影响了民国的新政， 而免役法则是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先河。
这种历史的契合， 究竟贯穿了近千年统治者们怎样的治世思想？

第七， 变法关于科举、 教育与经学的改革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虽然元

祐更化和南宋科举考试经义兼诗赋， 但进士科以经义为主， 南宋以后以经义

取士遂固定下来， 为后世元、 明、 清遵行而不废。 在主张科举以经义取士的

同时， 宋儒又主张科举取士应源自学校培养， 这一主张在北宋自仁宗至徽宗

的三次兴学高潮中得到践行。 南宋中后期书院兴旺发达， 更使科举取士来自

学校教育成为可能。 宋初学校的教材主要沿用唐代以来注解的经典， 神宗熙

宁以后除元祐年间， 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及其注解的经典成为主要教材， 南宋

时期朱熹汇集了北宋以来几代理学家的成果， 把理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经学

体系， 也把理学教育提高到新的水平。 由王安石、 朱熹等为代表的宋儒完成

的经学、 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 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 狭隘地局限于

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 致使官位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逐目标。 宋朝文化对

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科举、 教育与经学的三位一体。②

三、 小结

最后， 笔者要特别强调， 在宋代大多数时间占主导地位的宋学是王安石

的学术思想， 影响长达近 ２００ 年， 程朱理学则是从南宋末期至元、 明、 清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朱理学在哲学和经学 “形而上” 的层面或许有超过王

安石思想的高明之处， 但是程朱理学的政治思想是保守、 落后的。 两宋经济

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程朱理学有关系， 但是关系不大， 真正起了重大作用的其

实是以王安石思想为代表的功利色彩很浓的政治思想。 宋代历史是以功利思

想高涨为特色的， 而如元人编撰的 《宋史》 却充斥着对功利思想的贬抑和

排斥， 这是王安石及其变法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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